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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明学院关于调整教育信息化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落实教育部《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（2011-2020年）》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我校教育信息化工作，根据人员变动情况，经研究，决定调整三明学院教育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，具体名单如下：： 

组  长：刘  健（党委副书记、校长）

副组长：张君诚（党委委员、副校长）
成  员：张新文（党政办公室主任）

秦  玮（学工部部长、学生处处长）

李洪选（武装保卫部部长）

宋孝金（人事处处长）

赖祥亮（教务处副处长）

李应春（发展规划处处长）

徐建平（计划财务处处长）

曾  强（后勤管理处处长）

李建华（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）

曾祥添（招生就业处处长）

张敬丰（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）

王立端（台港澳办主任）

陈荣生（继续教育学院院长）

马  腾（图书馆馆长）

张武威（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、主持工作）

以及各二级学院院长
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，办公室主任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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